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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的論證」無法得到辯護1 
—一個模態懷疑論的策略 

 

馮書怡 

武漢大學哲學學院副教授 

 

 

 

摘要 
 

無神論者羅威提供了一個「惡的論證」證明上帝不存

在。它有一個模態前提：相當可能地，存在無意義之惡。懷

疑論的無神論者訴諸認知局限否認該前提能得到辯護。范

因瓦根的模態懷疑論是策略之一：我們關於模態知識的認

知能力有限，因此無法獲得關於「特殊陳述」的辯護。但現

有的關於模態懷疑論的辯護都不令人信服，反而導致模態

懷疑論本身備受質疑，並進而導致不少學者認為利用模態

懷疑論抵制「惡的論證」是失敗的。本文將為模態懷疑論提

供新辯護，進而利用模態懷疑論證明「惡的論證」無法得到

辯護。 

 

關鍵詞：惡的論證  懷疑論的有神論  模態懷疑論 

特殊陳述  模態論證 
  

                                                             
 1  感謝匿名審稿人。感謝第三屆「科學與哲學」青年學者工作坊的組織者王球；感謝會議

上何朝安、張子夏等學者為本文提供的修改建議。本文受如下基金項目資助：國家社
科基金一般項目（項目名稱：當代模態知識論領域的理性論和經驗論研究；項目編號：
20BZX093）；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項目（項目名稱：可設想性理論的應用研究；項目
編號：19YJC72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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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惡的論證 
上帝被認為是全知全能全善的個體。不少人認為：如

果上帝存在，他不會允許有惡存在。但更合理的觀點是：出

於福利最大化的考量，上帝允許有意義之惡存在。有意義

之惡即能帶來更大福利—如帶來價值更大的善，或避免

價值更大的惡—的惡。所以，即使上帝允許惡的存在，他

只允許有意義之惡，而不會允許無意義（pointless）之惡。2

換言之，如果存在無意義之惡，那麼上帝就不存在。借助這

個思路，無神論者訴諸「惡的論證」否認上帝存在： 

 

前提 1：存在無意義之惡。 

前提 2：如果上帝存在，那麼他不會允許無意義之惡。 

結論：上帝不存在。 

 

惡的論證成立與否取決於前提 1。然而，為前提 1 提供辯護

並不容易。誠然，即使經過仔細審視，我們也很難發現某些

惡究竟有甚麼意義，比如羅威（William Rowe）常用來舉例

的動物遭受苦難之惡—小鹿受困於森林火災飢渴而死。

但是，我們暫時發現不了這些惡的意義，並不能充分說明

它們真的無意義。所以，羅威利用更弱的論證，即模態版本

的「惡的論證」，否認上帝存在： 

 

前提 1’：相當可能地，存在無意義之惡。 

前提 2：如果上帝存在，那麼他不會允許無意義之惡。 

結論：相當可能地，上帝不存在。3 

                                                             
 2  英文文獻常把“gratuitous”、“unjustified”等詞當作“pointless”的等價表達。本文將

它們統一譯為「無意義的」。 
 3  羅威的論證，參見 William Rowe, “The Problem of Evil and Some Varieties of Atheism”, 

American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16 (1979), p  336。它有多種重構方式。本文採用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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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 1’是關於無意義之惡的可能性的斷言。羅威訴諸歸納

推理，即所謂的「蠓推理」（Noseeum Inference）為前提 1’

辯護。他認為，從「經過仔細審視，我們也找不到某些惡的

意義」可以歸納地推出「相當可能地，這些惡沒有意義（即，

存在無意義之惡）」。懷疑論的有神論（下文簡稱：有神論）

者最常見的共同策略，是訴諸認知局限否認前提 1’能得到

辯護。 

一些有神論者通過反駁蠓推理來抵制前提 1’。他們認

為，我們的認知有局限，所以蠓推理並不可信，因此前提 1’

無法藉由蠓推理獲得辯護。比如，懷士查（Stephen Wykstra）

認為：從「經過仔細審視，我們找不到 X」到「相當可能

地，X 不存在」的歸納推理，並非在所有情況下都可信。它

的可信度取決於搜索任務的難度。如果搜索對象是一種體

積極小的蟲子（即被懷士查稱為「蠓」[Noseeum]的蟲子），

那麼，我們發現不了房間裏有這種蟲子並不足以讓我們確

信房間裏相當可能沒有這種蟲子。 4伯格曼（Michael 

Bergmann）提出：只有作為歸納基礎的樣本是代表性的樣

本，蠓推理才是可信的。但他認為：我們沒理由相信已知的

惡的樣本是所有惡中的代表性樣本，所以訴諸蠓推理為前

提 1’辯護並不可信。5但一方面，這些對蠓推理的反駁也面

臨質疑；6另一方面，為前提 1’辯護並非只有蠓推理一條路。

                                                             
一個通行的重構版本，由史蒂芬．勞（Stephen Law）提供。以下是勞的原文：“2  
Therefore, probably there are gratuitous evils  3  God, if he existed, would not permit gratuitous 
evils  4  Therefore, probably God does not exist ”。參見 Stephen Law, “The Pandora’s Box 
Objection to Skeptical Theism”,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Philosophy of Religion, 78 (2015), 
p  286。 

 4  參見 Stephen Wykstra, “Rowe’s Noseeum Arguments from Evil”, in The Evidential Argument 
From Evil (ed  Daniel Howard-Snyder;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126-
127。 

 5  參見 Michael Bergmann, “Skeptical Theism and Rowe’s New Evidential Argument from Evil”, 
Noûs, 35 (2001), pp  278-296。 

 6  關於對懷士查的反駁，參見 Jon Perez Laraudogoitia, “CORNEA against The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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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通過反駁蠓推理來抵制「惡的論證」，似乎並不是有

神論者的最佳策略。 

另外一些有神論者繞過蠓推理，採用更普遍化的策略

否認前提 1’能得到辯護。他們認為，我們的認知有局限，

這導致（即使不藉由蠓推理）前提 1’無法得到辯護。阿斯

通（William Alston）列舉了造成認知局限的六種因素，如

認知主體缺乏相關數據、價值判斷能力不足，等等，並論證

這些因素導致前提 1’無法得到辯護。7范因瓦根（Peter van 

Inwagen）對認知局限的探討範圍更為聚焦，僅限於模態陳

述。他提出模態懷疑論：我們關於可能性的認知是有限的。

我們只能獲知所謂的「普通（ordinary）陳述」，但無法獲

知所謂的「特殊（extraordinary）陳述」。8如果模態懷疑論

成立，且前提 1’屬於特殊陳述，那麼自然地，前提 1’無法

得到辯護。但阿斯通和范因瓦根的策略也面臨爭議。多爾

蒂（Trent Dougherty）認為阿斯通列舉的導致認知局限的因

素同樣威脅到對有神論的辯護。9范因瓦根的策略也困難重

重：第一，模態懷疑論並沒有得到令人信服的辯護，甚至模

態懷疑論立場本身都因此遭到質疑。10第二，由於模態懷疑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Philosophy of Religion, 48 (2000), pp  81-87。關於對伯格曼的反
駁，參見 Michael Almeida & Graham Oppy, “Sceptical Theism and Evidential Arguments 
from Evil”, Australas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81 (2003), pp  496-516。 

 7  William Alston, “The Inductive Argument from Evil and Human Cognitive Condition”, in The 
Evidential Argument From Evil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120。 

 8  關於模態懷疑論，參見 Peter Van Inwagen, “Modal Epistemology”, Philosophical Studies, 
92 (1998), pp  67-84。「普通陳述」和「特殊陳述」是崴得亞（Anand Vaidya）的命名。
參見 Anand Vaidya, “The Epistemology of Modality”, in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https://plato stanford edu/archives/win2017/entries/modality-epistemology/, accessed on 
3 August 2020)。 

 9  參見 Trent Dougherty, “Skeptical Theism”, in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https://plato stanford edu/archives/win2016/entries/skeptical-theism/, accessed on 5 August 
2020)。 

 10  參見 Heimir Geirsson, “Conceivability and Defeasible Modal Justification”, Philosophical 
Studies, 122 (2005), pp  279-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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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受到質疑，所以利用模態懷疑論抵制「惡的論證」的策略

也被認為是失敗的。11 

本文旨在利用模態懷疑論抵制羅威版「惡的論證」。本

文第二部分介紹模態懷疑論及現有的對它的辯護；第三部

分為模態懷疑論提供新辯護；第四部分利用模態懷疑論證

明「惡的論證」的前提 1’得不到辯護。第五部分是結論，

並澄清本文的工作資源和貢獻。 

 

二、模態懷疑論及現有辯護 
范因瓦根並不懷疑我們具有某些可能性陳述的辯護甚

至知識。12但他認為，我們關於模態陳述的認知能力是有限

的。我們只能獲知所謂的「普通陳述」，如「肯尼迪可能死

於心臟病」；「這張書桌中午的位置可能比它現在的位置靠

左兩英尺」，等等；但不能獲知所謂的「特殊陳述」，如： 

 

（C1）可能地，有必然存在的個體。 

（C2）可能地，我不是物理的。 

（C3）可能地，存在無意義之惡。13 

 

模態懷疑論由此可概括為： 

 

                                                             
 11  參見 Dougherty, “Skeptical Theism”；Timothy Perrine & Stephen Wykstra, “Skeptical 

Theism”,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Problem of Evil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  96-99。 

 12  范因瓦根本人沒有特別區分「知識」和「辯護」。在下文中，本文也將兩者當作同義詞
交替使用。 

 13  這三個例子來自 van Inwagen, “Modal Epistemology”, pp  67-68。除了這三個例子以外，
范因瓦根也常常談到「可能有紫色的牛」和「可能有透明的鐵」這兩個例子，並把它們
當作特殊陳述。但與（C1）－（C3）不同的是，後兩者並沒有被哲學家們當作各個模態
論證的模態前提來使用。本文聚焦於在哲學討論中作為模態前提使用的特殊陳述，暫
不討論該範圍以外的特殊陳述。 

Copyright ISCS 2022



馮書怡 

 294 

（MS）如果◊S 是特殊陳述，那麼我們不能獲得關於

◊S 的辯護。 

 

如果（C3）是特殊陳述，且如果（MS）成立，那麼利用（MS）

抵制「惡的論證」順理成章：根據（MS），（C3）得不到

辯護。既然（C3）—「可能地，存在無意義之惡」—無

法得到辯護，那麼「惡的論證」的前提 1’—「相當可能

地，存在無意義之惡」—也無法得到辯護。所以，（MS）

是否成立至關重要。但目前關於（MS）的辯護都不成功。 

范因瓦根及其支持者霍克（Peter Hawke）、斯多明戈

和瓦庫里（Margot Strohminger & Juhani Yli-Vakkuri）均為

（MS）提供了辯護。下文首先考察范因瓦根本人的辯護。

它有三個要素。第一，范因瓦根以「離日常生活的距離」為

標準區分特殊陳述和普通陳述：談及的內容離日常生活較

遠的陳述是特殊陳述；談及的內容離日常生活較近的陳述

是普通陳述。第二，他訴諸可設想性理論為（MS）提供辯

護。可設想性理論認為，如果我們能想象一個關於 S 的場

景，那麼◊S 就得以辯護。14第三，他額外提出一個關於可設

想性的嚴格標準：對於任何 S，我們對 S 的想象必須達到

相當詳細的程度。15他認為，如果◊S 是特殊陳述，由於我們

認知能力有限，我們對 S 的想象無法達到如此詳細的程度。

因此，他得出結論：如果◊S 是特殊陳述，那麼◊S 無法通過

                                                             
 14  更準確地說，范因瓦根為（MS）的辯護是在亞布洛（Stephen Yablo）的可設想性理論框

架下進行的。有關該理論，參見 Stephen Yablo, “Is Conceivability a Guide to Possibility?”,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53 (1993), pp  1-42。 

 15  范因瓦根只是通過各個例子解釋我們的想象要達到如何詳細的程度，但他並沒有提供
一個通行的標準。不同學者對此有不同的解讀。比如，蓋森（Heimir Geirsson）認為范
因瓦根的要求是要詳細到微觀物理水平；霍克則認為范因瓦根的要求是這個被想象的
場景必須與﹁S不相容。但無論怎麼解讀，學界公認范因瓦根設置了一個過高的標準。參
見 Geirsson, “Conceivability and Defeasible Modal Justification”, pp  285-288；Peter Hawke, 
“Van Inwagen’s Modal Skepticism”, Philosophical Studies, 153 (2011), p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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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設想性理論得到辯護。 

范因瓦根以上關於（MS）的辯護最嚴重的問題是它導

致了更廣泛的懷疑論。蓋森（Heimir Geirsson）指出，按照

范因瓦根要求的關於可設想性的嚴格標準，不僅特殊陳述

無法通過可設想性理論得到辯護，某些普通陳述也無法通

過該理論得到辯護。比如，就算我們想象「老唱片機放歌時

沒有發出雜音」這樣的日常場景，我們也想象不出唱片機

的內部運轉機制。所以，即使是對日常場景的想象，也達不

到范因瓦根要求的詳細程度。那麼，根據范因瓦根關於可

設想性的嚴格標準，我們不得不推出：某些普通陳述，如

「老唱片機放歌時可能沒有發出雜音」，也無法由可設想

性理論得到辯護。但這個結論很難以讓人接受：可設想性

理論，作為一個最常用的模態認知理論，就算其辯護範圍

有限，它至少可以為大多數普通陳述（如「老唱片機放歌時

可能沒有發出雜音 ）提供辯護。所以 這個結論反而導致

對范因瓦根辯護方案的質疑：我們沒有必要對可設想性理

論人為設置如此嚴苛的應用標準。由於蓋森的批評，（MS）

受到質疑並導致其他學者認為利用（MS）抵制「惡的論證」

是失敗的。16 

為了避免蓋森的批評，霍克提供了一個改進版的辯護。

它有兩個要素。第一，霍克主張普通陳述和特殊陳述由不同

的途徑得以辯護。可設想性理論只適用於特殊陳述的辯護，

但不適用於普通陳述的辯護；普通陳述通過另外的途徑，即

所謂的「現實性原則」和「相似性原則」得到辯護。17第二，

他認為，由於可設想性理論只適用於特殊陳述，所以范因

                                                             
 16  參見 Dougherty, “Skeptical Theism”; Perrine & Wykstra, “Skeptical Theism”, pp  96-99。 
 17  這兩個原則是模態經驗論下的模態辯護途徑。「現實性原則」大意是：我們可以從 S 為

真推論出◊S 為真。「相似性原則」大意是：如果兩個物體是相似的，且我們知道前者現
實中如此這般，那麼我們就能知道後者可能如此這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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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根的關於可設想性的嚴格標準自然也只適用於特殊陳

述。通過這兩點，霍克也可以得出：如果◊S 是特殊陳述，

那麼◊S 無法通過可設想性理論得到辯護。18但霍克的辯護

方案也面臨指責。一方面，「可設想性理論只適用於特殊陳

述的辯護」這個主張和范因瓦根關於可設想性的嚴格標準

將可設想性理論架空成沒有任何用處的模態認知理論：該

理論既不為普通陳述提供辯護，也不能為特殊陳述提供辯

護。所以它不為任何模態陳述提供辯護。這個結論比范因

瓦根的結論更激進和難以接受，反而導致對霍克方案的質

疑：我們既沒有必要對可設想性理論人為設置如此狹窄的應

用範圍，也沒有必要對它人為設置如此嚴苛的應用標準。19

另一方面，霍克的方案同樣導致更廣泛的懷疑論。霍克沒

有意識到，「現實性原則」和「相似性原則」的辯護範圍非

常窄。它們只能為物理的（因而是形而上學的）可能性提供

辯護，但是無法為那些並非物理但仍然是形而上學的可能

性提供辯護。然而，在所有並非物理但仍然是形而上學的可

能性陳述中，顯然有一些，比如，「物體的運動速度可能超

過光速」，「地球重力加速度可能不是 9.8 米／秒 2」，是可

被獲知的普通陳述。20 

斯多明戈和瓦庫里也為（MS）提供了辯護。21他們的

辯護與范因瓦根和霍克的有兩點不同。第一，他們利用「離

現實世界的距離」為標準劃分特殊陳述和普通陳述：離現

實世界遠的陳述—即其所談及的自然律或者基礎屬性和

                                                             
 18  參見 Hawke, “Van Inwagen’s Modal Skepticism”, pp  351-364。 
 19  這個批評，參見 Peter Hartl, “Modal Scepticism, Yablo-Style Conceivability, and Analogical 

Reasoning”, Synthese, 193 (2016), p  279。 
 20  這個批評，參見 Shuyi Feng, “Can Enumerative Induction Be Defended by Modal Scepticism 

and Modal Empiricism?”, Dialogue: Canadian Philosophical Review, 59 (2020), pp  355-356。 
 21  參見Margot Strohminger & Juhani Yli-Vakkuri, “Moderate Modal Skepticism”, in Knowledge, 

Belief, and God: New Insights in Religious Epistem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  302-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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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世界差距大的陳述—是特殊陳述；離現實世界近的

陳述是普通陳述。第二，他們利用威廉姆森（Timothy 

Williamson）的反事實理論為（MS）提供辯護。反事實理論

認為，如果我們對 S 的反事實想象不導致矛盾，那麼◊S 就

得以辯護。22反事實想象要求認知主體在想象過程中固定住

現實世界的某些事實（比如關於自然律、事物本質的事實，

等等），並將其作為背景信息填充到所想象的場景中。斯多

明戈和瓦庫里認為，如果 S 離現實越遠，那麼主體能掌握

的背景信息就越少，就越難反事實地想象 S。因此，他們得

出結論：如果◊S 是特殊陳述，那麼◊S 難以通過反事實理論

得到辯護。斯多明戈和瓦庫里的辯護方案同樣導致更廣泛

的懷疑論。和「現實性原則」及「相似性原則」一樣，反事

實理論一直被詬病辯護範圍過窄：該理論只能為物理的可

能性提供辯護，但是無法為那些並非物理但形而上學的可

能性提供辯護。23所以，並不是所有普通陳述都能被反事實

理論所辯護。 

除了導致更廣泛的懷疑論以外，上述辯護方案還有兩

個困難： 

第一，它們依賴的關於「特殊陳述」的刻畫並不清晰。

無論是「離日常生活的距離」，還是「離現實世界的距離」，

都是程度上的描述。多爾蒂指出，在實際應用中，用程度上

的描述判斷一個陳述是否特殊陳述勢必引發來自模糊性的

爭議。也就是說，依據這些標準，或許最極端的特殊陳述可

以無爭議地識別出來。但處於中間位置的陳述是否特殊陳

述，我們的判斷極易引發爭議。多爾蒂接着指出，甚至「離

                                                             
 22  參見 Timothy Williamson, The Philosophy of Philosophy (MA: Wiley-Blackwell, 2007), pp  

134-178。 
 23  參見 Duen-Min Deng, “On the Alleged Knowledge of Metaphysical Modality”, Philosophia, 

44 (2016), pp  490-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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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的距離」這個刻畫會威脅到范因瓦根本人利用

（MS）抵制「惡的論證」的策略。就羅威常用的動物遭受

苦難之惡而言，對於有寵物的人或者肉食者來說，動物遭

受苦難是極為日常的事情。那麼按照范因瓦根的劃分，我

們似乎應該把（C3）識別成為普通陳述，而不是特殊陳述。

所以，如果按照「離日常生活的距離」識別特殊陳述，反而

會搬起石頭砸到自己的腳，導致對「惡的論證」的抵制是失

敗的。24 

第二，已有的辯護強度不足。（MS）實際上有兩種解讀： 

 

（MS1）如果◊S 是特殊陳述，那麼我們不能通過任何

方式獲得關於◊S 的辯護。 

（MS2）如果◊S 是特殊陳述，那麼我們不能通過某些

方式獲得關於◊S 的辯護。25 

 

已有的辯護即使成功，它們也只能證明（MS2）成立，但不

能證明（MS1）成立。然而，（MS2）的成立，並不足以使

有神論者抵制「惡的論證」的前提 1’。要成功抵制這個前

提，有神論者必須證明前提 1’不能通過任何方式得到辯護。

僅僅證明該前提不能通過某些方式（如可設想性理論，或

是反事實理論）得到辯護是不夠的。 

 

三、模態懷疑論的新辯護 
本部分將為（MS）提供新辯護。它將避免現有辯護的

三個困難：第一，它依賴的是一個關於「特殊陳述」的新刻

畫。這個刻畫更加清晰，且便於我們識別出特殊陳述。第

                                                             
 24  參見 Dougherty, “Skeptical Theism”。 
 25  這個解讀上的區分，參見 Hartl, “Modal Scepticism”, p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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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辯護的強度足夠，它能證明（MS1）成立。第三，新

辯護不會導致更廣泛的懷疑論。 

 

1. 特殊陳述的新刻畫 

本文主張如下關於特殊陳述的新刻畫： 

 

（特殊陳述）◊S 是特殊陳述，當且僅當 S 同時具有

（a）和（b）兩個特徵： 

（a）我們知道 S 是必然性陳述（即，S 要麼必然真要

麼必然假；換句話說，如果 S 可能為真，則 S

為真；如果 S 可能為假，則 S 為假）；26 

（b）我們不知道 S 的真值，（即，我們既不知道 S

為真，也不知道 S 為假）。27 

 

這個刻畫直接取材於范因瓦根本人的論文：二〇一二年的

〈本體論論證的三個版本〉（ Three Versions of the 

Ontological Argument）。在這篇文章中，他指出，各模態版

本的本體論論證，如普蘭汀格（Alvin Plantinga）和哈茨霍

恩（Charles Hartshorne）的模態論證，所依賴的模態前提◊S

都具有兩個特性：一是「非偶然性」。S 是「非偶然性（non-

contingent）陳述」，意即 S 或 S 的否定中，「兩者之一是

必然真理」。28二是「認知中立性」。S 是認知中立的

（epistemically neutral），即 S 和 S 的否定「對某個人或者

某個群體在某個時間點認知狀態是相同的」。29「非偶然性」

                                                             
 26  易證□S∨□﹁S 和(◊S→S)∧(◊﹁S→﹁S)是等價的。 
 27  此處「知道 S」的意思較為寬泛，它包括「有理由相信 S」，「有關於 S的證據」，等等。 
 28  Van Inwagen, “Three Versions of the Ontological Argument”, in Ontological Proofs Today 

(Frankfurt: Ontos Verlag, 2012), p  160  
 29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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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上文（a）所說的「必然性」；「認知中立性」即上文（b）

所說的「我們不知道 S 的真值」。 

實際上，在其一九九八年的文章〈模態知識論〉（Modal 

Epistemology）中，范因瓦根用（a）和（b）識別特殊陳述

的做法就初見端倪。雖然在這篇文章裏，他提出用「離日常

生活的距離」為標準區分特殊陳述和普通陳述，但從他列

舉特殊陳述的例子來看，他實際上已經暗自使用了（a）和

（b）兩個性質作為區分標準。他明確指出：對某些特殊陳

述◊S 來說，以◊S 為前提，我們可以構造出結論為 S 的模態

論證；同時，以◊﹁S 為前提，我們可以構造出結論為﹁S 的

「反轉論證」（inverted argument）。但我們無法判斷這一

對反轉論證到底哪個的結論是真的。以（C1）為例，我們

可以構造一個上帝存在的模態論證：30 

 

* 可能有必然存在的個體。 

* 如果可能有必然存在的個體，那麼有必然存在的

個體。 

因此，有必然存在的個體。 

 

同時，我們也可以構造一個上帝不存在的模態論證。 

 

* 可能沒有必然存在的個體。 

* 如果可能沒有必然存在的個體，那麼沒有必然存在

的個體。 

因此，沒有必然存在的個體。31 

 
                                                             
 30  范因瓦根也提供了一對基於（C2）的反轉論證。也就是說，（C2）和（C1）一樣，都

滿足（a）和（b）兩個特徵。 
 31  參見 van Inwagen, “Modal Epistemology”, pp  6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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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願意承認這一對反轉論證的第二個前提都為真。也就

是說，我們願意承認「有必然存在的個體」是一個「如果可

能為真，則為真；如果可能為假，則為假的」陳述，即一個

必然性陳述。但我們顯然無法判斷「有必然存在的個體」到

底是真是假。所以，當范因瓦根把（C1）當作特殊陳述的

例子時，他實際上已經根據（a）和（b）這兩個特徵識別識

別特殊陳述。 

總之，范因瓦根一九九八年論文裏的很多特殊陳述的

例子都符合（a）和（b）兩個特徵。至於他二〇一二年的〈本

體論論證的三個版本〉這篇文章，就更像是范因瓦根（至少

在本體論論證的例子上）明確放棄一九九八年利用「離日

常生活的距離」這個標準，而訴諸（a）和（b）兩個特徵識

別特殊陳述。筆者無意於探究范因瓦根的真實意圖，而只

想強調，本文對特殊陳述的刻畫能獲得來自范因瓦根本人

的文本依據。 

接下來，本文將論述，相較於「離日常生活的遠近」、

「離現實世界的遠近」這些已有的刻畫，本文主張的刻畫

更加清晰，而且更容易讓我們識別出特殊陳述。首先，新刻

畫並不是一個關於程度的描述。因此，在實際應用中，利用

新刻畫識別特殊陳述不會引發來自模糊性的爭議。此外，

很多陳述的必然性是公認的。因此，對於必然性的識別非

常容易。比如，學界普便認可以下陳述（以及它們的否定）

是必然性陳述： 

 

（i）數學、邏輯陳述：如「2+2=4」；「哥德巴赫猜

想為真」。 

（ii）關於事物本質的陳述：如「金的原子量是

79」；「我是物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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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關於同一性的陳述：如「啟明星是長庚星」；

「水是 H2O」；「我的身體不是我的心靈」；

「疼痛是 C 神經的激發」。 

（iv）關於充分條件、隨附性、必然性的陳述：如

「現實世界的微觀物理事實是任一現象事實的

充分條件」（其等價表述：「任一現象事實隨

附於現實世界的微觀物理事實」；「現實世界

的微觀物理事實使得任一現象事實必然

化」）；「有必然存在的個體」。32 

 

此外，我們對於任何陳述「認知中立性」的識別也是非常容

易的。我們只用反思自身，就能確定我們現在是否知道被

討論陳述的真值。這樣，根據本文提出的新刻畫，我們能容

易地識別特殊陳述。在上述（i）至（iv）四類已被識別出來

的必然性陳述中，那些真值還沒有被獲知的陳述所對應的

可能性陳述就是特殊陳述，那些真值已被獲知的陳述所對

應的可能性陳述就不是特殊陳述。比如，「哥德巴赫猜想可

能為真」目前就是特殊陳述。當然，隨着時間流逝和知識的

增長，未來某個時刻當我們認知到「哥德巴赫猜想為真」的

真值，那麼「哥德巴赫猜想可能為真」在那時就不再是特殊

陳述。同樣的道理，在我們認識到鐵的原子量，水的化學式

之前，「可能地，金的原子量（不）是 79」，「可能地，

水（不）是 H2O」都是特殊陳述。但是當我們認識到金的原

子量，水的化學式之後，它們就不再是特殊陳述。 

                                                             
 32  這裏解釋為何第（iv）類陳述也是必然性陳述。任何一個關於充分條件、隨附性、必然

性的陳述表達的都是「必然地，如何如何」。它可以寫成一個本身就帶有必然算子的陳
述，用□S 表示。在模態系統 S5 裏，◊□S→□S 和◊﹁□S→﹁□S 都成立。也就是說，□S
是一個如果可能為真，那麼為真；如果可能為假，那麼為假的陳述，即一個必然性陳
述（也可以通過證明(◊□S→□S)∧(◊﹁□S→﹁□S)和□□S∨□﹁□S 等價來證明□S 是一個
必然性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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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模態懷疑論的新辯護 

根據本文提供的關於特殊陳述的新刻畫，那麼（MS）

和（MS’）等價： 

 

（MS’）如果我們知道 S 是必然性陳述，且如果我們

不知道 S 的真值，那麼我們不能（通過任何

方式）獲得關於◊S 的辯護。 

 

為（MS’）辯護的理由非常簡單直接：如果 S 是必然性陳述

（也就是說，如果 S 可能為真，則 S 為真；如果 S 可能為

假，則 S 為假），那麼易證 S 和◊S 是等價的。這就意味着，

我們有◊S 真值的證據，當且僅當我們有 S 真值的證據。自

然而然地，在我們沒有關於 S 為真的證據的情況下，我們

就無法（通過任何方式）獲得關於◊S 為真的證據。（而一

旦我們擁有了關於 S 為真的證據 一方面，我們可以直接

從 S 為真推出◊S 為真；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此時我們

也無須再去探求◊S 的真了。畢竟，幾乎在所有的模態論證

中，我們探求其模態前提◊S 為真的最終目的，實際上都是

為了獲知其結論 S 的真值。既然我們擁有了 S 為真的證據，

我們也不再需要以◊S 為前提構造的模態論證了。）以（C1）

為例，在我們不知道「有必然存在的個體」的真值的情況

下，我們也無從判斷（C1）—「可能地，有必然存在的個

體」—的真值情況。所以，我們無從判斷以（C1）為前提

建立的模態論證的可靠性。同樣，我們也無從判斷它的反

轉論證的可靠性。（而一旦我們擁有了關於「有必然存在的

個體」真值的證據，一方面，我們可以直接推出必然存在物

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我們建立模態論證的最終目的就是

為了獲知現實世界是否有必然存在物。既然我們的目的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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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此時我們也不需要再去探尋必然存在物的可能性

了。）（C2）也是一樣的情況。這是為何范因瓦根宣稱「沒

有任何一個模態論證使得有神論者變為無神論者，或是使

得物理主義者變為二元論者」。33 

對（MS’）的辯護也可以借助其他理論來建立。比如，

我們可以在查莫斯（David Chalmers）模態理性論和二維語

義學的框架下論證（MS’）成立。模態理性論認為：任何陳

述 S，S 是必然性陳述當且僅當 S 的真值是先天可知的。但

是，該立場遭到後天必然性陳述反例的挑戰：「水是 H2O」

是必然的，但它的真值只能通過後天方式被獲知。為了避

免這類反例，查莫斯提出了二維語義學，使得模態理性論

重新成為可信的立場。34在模態理性論的框架下，任何一個

必然性陳述，如「有必然的存在物」，「我不是物理的」都

和「哥德巴赫猜想為真」這樣的數學陳述一樣，是真值先天

可知的陳述。對於任何一個真值先天可知的陳述，在我們

不知道其真值的情況下，顯然我們無法獲知它的可能性（否

則我們就能從它的可能性推出它的真值）。我們對於任何

數學、邏輯命題真值的探索都是通過證明的方式進行的。

我們從來沒有期待過先獲知它們的可能性，再藉由它們的

可能性獲知它們的真值。35 

我們也可以在崴得亞和沃納（Anand Vaidya & Michael 

Wallner）的模態認知摩擦理論的框架下論證（MS’）成立。

模態認知摩擦理論認為：我們的模態認知活動（如想象、反

事實判斷），如果能夠提供可靠的可能性知識，它們必定被

                                                             
 33  Van Inwagen, “Modal Epistemology”, p  68  
 34  至於查莫斯如何處理後天必然性反例，本文不贅述，參見 David Chalmers, “The 

Foundations of Two-Dimensional Semantics”, In Two-Dimensional Semantics: Foundations 
and Applic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55-140。 

 35  關於這個立場的詳細論述，參見 Shuyi Feng, “The Problem with Modal Conceivability 
Arguments”, Philosophical Forum, 50 (2019), p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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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以來自必然性的限制（也就是所謂的「摩擦」）。也就是

說，如果缺乏對某些必然性陳述的辯護，它勢必影響我們

無法獲取關於某些陳述可能性的辯護。36從該理論出發，如

果我們繼續追問，對必然性陳述的認知缺乏會對導致我們

對哪些可能性無法認知？答案是顯而易見的：至少，關於

這些陳述 S 本身的可能性，即◊S，我們是無法認知的。舉

例來說，在我們不知道「金的原子量是 79」的情況下，某

些形如「金可能如何如何」的陳述的真值也無法被獲知。首

當其衝地，是「金的原子量可能（不）是 79」無法被獲知。 

以上是對（MS’）的辯護。當然，借助其他學者的理論

來為（MS’）進行辯護要遭受這些理論本身所面臨的質疑。

所以，本文更傾向在不預設其他學者理論的條件下為

（MS’）提供辯護。 

 

3. 避免廣泛懷疑論 

由於本文對（MS’）的辯護奠基於對特殊陳述的新刻

畫，這使得（MS’）僅對符合特徵（a）和（b）（即其「非

偶然性」和「認知中立性」已被我們識別出來的）的陳述成

立，如常被用作模態論證中模態前提的陳述： 

 

（C1）可能地，有必然存在的個體。 

（C2）可能地，我不是物理的。 

（C4）可能地，我的身體不是我的心靈。 

（C5）可能地，疼痛不是 C 神經的激發。 

（C6）可能地，現實世界的微觀物理事實是任一現象

事實的充分條件。 

                                                             
 36  參見 Anand Vaidya & Michael Wallner, “The Epistemology of Modality and the Problem of 

Modal Epistemic Friction”, Synthese, 198 (2021), pp  1909-1935。 

Copyright ISCS 2022



馮書怡 

 306 

以及我們在哲學討論中常用來當作例子的日常陳述，如： 

 

（C7）可能地，哥德巴赫猜想為真。 

（C8）可能地，金的原子量（不）是 79。 

（C9）可能地，水（不）是 H2O。37 

 

本文提供的新辯護只證明：我們無法通過任何方式為（C1）

至（C2）、（C4）至（C9）提供辯護（除非我們知道這些

陳述可能性算子後面所跟隨的陳述的真值）。它告訴我們，

為何我們從未試圖、也從未期待用一個模態論證去探索金

的原子量，水的化學成分，數學命題的真值。（事實確實如

此。我們從未試圖、也從未期待先探索在某個可能世界上

金的原子量／水的化學成分／任何數學命題的真值狀況，

再推論出它們在現實世界的狀況。我們都是直接從現實世

界入手，通過後天或先天的方式，探索金的原子量／水的

化學成分／數學命題的真值在現實世界的狀況。）它也告

訴我們，如同我們不能期待利用模態論證探索金的原子量

／水的化學成分／數學命題的真值一樣，我們也不能指望

（通過某種模態認知途徑）先獲知在某個可能世界上是否

有必然存在物／我是否是物理的，等等，然後再利用一個

模態論證推論出現實世界是否有必然個體／我是否物理

的，等等。至於不符合特徵（a）或不符合特徵（b）的陳述，

新辯護並沒有對它們作任何言說。所以，新辯護不會導致

更廣泛的懷疑論。 

 

 

                                                             
 37  需要指出的是，（C7）現在仍然屬於特殊陳述，而（C8）、（C9）只在過去人們還未

知金的原子量，水的化學成分的時候是特殊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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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惡的論證」如何被抵制 
1. 為何（C3）是特殊陳述 

接下來，本文利用模態懷疑論論證（C3）—可能地，

存在無意義之惡—得不到辯護。如果（C3）得不到辯護，

那麼，「惡的論證」的前提 1’也得不到辯護。「惡的論證」

自然被抵制。論證的關鍵在於解釋（C3）為何是一個（符

合本文刻畫的）特殊陳述，即證明：（C3’）—「存在無

意義之惡」—是必然性陳述；且（C3’）的真值尚未為我

們所知。我們尚未獲知（C3’）的真值這一點無需贅言。正

是因為我們不知道是否真的存在無意義之惡，我們才訴諸

更弱的立場，即無意義之惡的可能性，來證明上帝上帝不

存在。接下來本文解釋為何（C3’）—「存在無意義之惡」

—是一個必然性陳述。 

「惡」可以理解為某個具體的惡（如羅威常用的小鹿受

困於森林火災而死之惡），也可以抽象地理解為一個惡的

集合，也可以更抽象地理解為整個世界上惡的分配／持續

／體量狀態。這些對於「惡」的解釋，都和本文的論證兼容。

表面上看，「存在無意義之惡」是一個僅僅關於現實世界的

陳述：它述說現實世界存在甚麼東西。實際上並非如此，它

表達的是對現實世界和其他所有可能世界相比較的結果。

如果「惡」被理解為某個具體的惡，E，那麼說「存在無意

義之惡」等同於說「把 E 發生的現實狀況和 E 並未發生的

其他所有可能狀況相比較，現實狀況的福利得分並不是最

高的」。如果把「惡」抽象地理解為整個世界的惡的分配狀

態，那麼說「存在無意義之惡」等同於說「把惡被如此分配

的現實狀態和惡被其他方式分配的所有可能狀態相比較，

現實狀態的福利得分並不是最高的」。更概括地說，「存在

無意義之惡」是一個關於現實世界和其他可能世界比較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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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的陳述，即一個關於所有可能世界空間福利得分排佈的

陳述。一個關於所有可能世界空間狀況的陳述表達的是「所

有可能世界如何如何」，也就是「必然地，如何如何」。所

以，它屬於本文第三部分第 1 節提及的第（iv）類必然性陳

述。38 

既然（C3’）—「存在無意義之惡」—是一個必然

性陳述，而且其真值尚未為我們所知，那麼根據本文對「特

殊陳述」的新刻畫，（C3）—「可能地，存在無意義之惡」

—是一個特殊陳述。根據本文對（MS）的新辯護，（C3）

無法得到辯護。既然（C3）無法得到辯護，惡的論證的前

提 1’也無法得到辯護。 

 

2. 反駁及回應 

最後，本文處理一個可能的反駁。本文第一部分提到，

無神論者羅威從「經過仔細審視，我們也發現不了某些惡

的意義」推出「相當可能地，存在無意義之惡」的蠓推理遭

到質疑。但或許會有反對者認為，即使經驗歸納不足以為

我們提供「相當可能地，如何如何」的證據，它似乎足以為

我們提供「可能地，如何如何」的證據。至少，在日常生活

中，我們關於可能性的辯護常常通過經驗歸納得到。但是

本文似乎否認我們關於可能性的辯護可以通過經驗歸納得

到。對於這個反駁，筆者的回應是：本文的討論對象僅限於

某些必然性陳述，如本文提出的（i）至（iv）類陳述。本文

並未否認，超出這個範圍以外的陳述，我們可以通過經驗

歸納得到關於它們的可能性的辯護。 

                                                             
 38  特別指出，本文的討論需要在模態系統 S5下進行。S5是一個在宗教哲學討論中，尤其

是關於上帝存在的論證中常常被預設的模態系統。關於「一個關於所有可能世界空間狀
況的陳述是一個必然性陳述」的觀點，參見 Robert Howell, “The Two Dimensionalist 
Reductio”, Pacific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89 (2008), p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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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者也許會進一步反駁：對於某些必然性陳述，我們

確實有非常強烈的直覺認為經驗歸納能夠為該陳述的可能

性提供辯護。以「哥德巴赫猜想為真」為例。「哥德巴赫猜

想為真」—任何兩個大於 2 的偶數都是兩個質數之和—

是一個必然性陳述。在我們的經驗內，我們見過的任何偶

數都是兩個質數的和。在某種意義上，我們似乎有資格宣

稱「可能地，哥德巴赫猜想為真」。同樣地，在我們的經驗

內，對於許多惡，比如小鹿受困於森林火災飢渴而死，我們

都沒有發現它們的意義。那麼，我們也可以在同樣的意義

上宣稱「可能地，存在無意義之惡」。 

本文的回應是：確實如此，基於經驗證據，我們有理由

宣稱「哥德巴赫猜想」和「存在無意義之惡」在認知的意義

上是可能的。然而，經驗證據並不足以讓我們有理由宣稱它

們是形而上學可能的。「認知可能性」是主體依賴的（agent- 

dependent）概念。一個陳述 S 的認知可能性取決於認知主

體的認知狀態，如他關於 S 的信念，證據，以及他掌握的

概念，等等。所以，S 或許對於某些認知主體來說是認知可

能的，但對於其他認知主體就未必。與「認知可能性」不同，

「形而上學可能性」是主體獨立的（agent-independent）概

念。一個陳述 S 的形而上學可能性，跟任何認知主體的認

知狀態都無關。在哲學討論中，尤其是在模態論證中，我們

追求的是形而上學可能性。只有獲知一個陳述 S 的形而上

學可能性，我們才能藉由模態論證推論出 S 為真（畢竟，

「真」是主體獨立的概念。）。當然，對於某些陳述而言，

它的認知可能性和形而上學可能性是等價的。但對於必然

性陳述，則並非如此。「哥德巴赫猜想為真」和「存在無意

義之惡」或許對某些認知主體來說是認知可能的，但我們

沒有理由認為它們是形而上學可能的。不會有人期待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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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歸納得到「哥德巴赫猜想」的形而上學可能性（否則就

能進而推出它的「真」）。同樣，我們也沒理由期待通過經

驗歸納得到「存在無意義之惡」的形而上學可能性。 

 

五、結語 
最後，筆者解釋本文的工作資源和工作貢獻。本文的工

作資源來自於范因瓦根本人不同時期的論文。它們雖然表

述上有差別，但內在思路是一致的。范因瓦根一九九八年

提出模態懷疑論：我們的認知能力有限，所以我們無法獲

知特殊陳述。他將這個立場同時貫徹在關於上帝存在問題

的兩個方面：他既用該立場抵制證明上帝存在的模態論證，

比如普蘭汀格和哈茨霍恩的論證；他也用該立場抵制證明

上帝不存在的模態論證，比如「惡的論證」。他認為，無論

是證明上帝存在的模態論證還是證明上帝不存在的模態論

證，它們的模態前提都是特殊陳述，所以都得不到辯護。不

少學者認為他對上帝不存在論證的抵制是失敗的，但學界

卻普遍認為他對上帝存在論證的批評是成功的。究其根本，

是因為范因瓦根用了不同的標準去識別特殊陳述。范因瓦

根在二〇〇六年質疑「惡的論證」時，他仍然用一九九八年

提出的「離日常生活的距離」這個標準來識別特殊陳述。39

但在二〇一二年質疑普蘭汀格和哈茨霍恩等人的上帝存在

論證時，他用了另一套標準，即用「非偶然性」和「認知中

立性」兩個特性來識別特殊陳述。所以，本文的貢獻在於以

范因瓦根更新的工作成果，即二〇一二年的成果為資源，

對模態懷疑論作出修正並藉此抵制「惡的論證」。 

 

作者電郵地址：shuyi f@gmail.com

                                                             
 39  參見 Van Inwagen, The Problem of Evi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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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lliam Rowe, an atheist, proposes an argument from evil 

against the existence of God. This argument has a modal 

premise, which says that probably God does not exist. Skeptical 

theists attempt to argue against it by showing that its modal 

premise cannot be justified due to human cognitive limitations. 

One strategy is to apply Peter van Inwagen’s modal skepticism: 

because of our cognitive limitations, to establish extraordinary 

possibilities is beyond our reach. However, none of the extant 

arguments for modal skepticism are tenable, which renders 

modal skepticism, as well as its application in response to 

atheism, unpersuasive. This article defends modal skepticism 

and applies it in response to Rowe’s argument from ev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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